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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交通部公路總局 108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補助市府

「建構一般型候車亭 40 座、集中式站牌 50 座」、「六龜高中大型候車

設施」及「無障礙候車環境改善工程推動計畫」案，補助經費 1,316

萬 2,060 元及市府配合款 548 萬 7,940 元，總計 1,865 萬元整，擬先行

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276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108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補助市府「建

構一般型候車亭 40 座、集中式站牌 50 座」、「六龜高中大型候車設施」

及「無障礙候車環境改善工程推動計畫」案，補助經費 1,316 萬 2,060

元及市府配合款 548 萬 7,940 元，總計 1,865 萬元整，擬請准予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108 年 5 月 30 日路運計字第 1080054787 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交通部為提倡綠色人本運輸、健全公共運輸經營環境、提供優質公

共運輸服務、降低對環境與能源的衝擊、保障偏遠地區基本民行，

制定「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」補助各地方。 

三、旨案業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，說明如下： 

建構一般型候車亭 40 座、集中式站牌 50 座（計畫編號 108KHG02）：

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 1,045 萬元，本府自籌 250 萬元。 

大型候車設施－六龜高中（計畫編號 108KHT01）：交通部公路總

局同意補助 39 萬 8,160 元，本府自籌 230 萬 1,840 元。 

無障礙候車環境改善工程推動計畫（計畫編號 108KHT02）：交通

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 231 萬 3,900 元，本府自籌 68 萬 6,100 元。 

四、本案總經費計 1,865 萬元整，其中中央補助 1,316 萬 2,060 元、本府需

另自籌 548 萬 7,940 元，擬依行政院 106 年 12 月 25 日函頒「各機關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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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規定，得支用墊付款，並依

同要點第 45 點規定報請本市議會同意墊付，俟後於 108 年度追加預算

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。（歲入：1,316 萬 2,060 元，歲出：1,865 萬元）

及帳務轉正事宜。 

辦 法：請貴會同意交通部補助款撥入本府交通局後，先行以墊付款動支，

並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方式，辦理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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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本市苓雅區衛武段 81 地號 1 案市有非公用土地，擬完成處分程序

後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不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2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292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本市苓雅區衛武段 81 地號 1 案市有非公用土地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

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3 條：「市有不動產為促進公共

利益、增進使用效益或增加市庫收益，經本府核准後，管理機關

得依有關規定自行辦理或提供主辦機關以出租、設定地上權、委

託、合作或信託等方式，為下列之開發利用…」。 

高雄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第 6 點：「設定地上

權之公開招標程序如下：（一）擬訂設定地上權土地標的（二）

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完成處分程序…」。 

二、本案係原公車處建軍站用地土地，擬設定地上權引進民間技術、資

金、人力及企業經營理念，由本府提供市有土地，投資人支付權利

金與租金後，取得開發本地區之權利，創造公私合作雙贏目標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7 月 2 日第 42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檢附本案

土地處分清冊、地籍圖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陳報行政院核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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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本市三民區覆鼎金段覆鼎金小段 1393 地號 1 案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2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292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本市三民區覆鼎金段覆鼎金小段 1393 地號 1 案市有非公用土地，擬

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3 條：「市有不動產為促進公共

利益、增進使用效益或增加市庫收益，經本府核准後，管理機關

得依有關規定自行辦理或提供主辦機關以出租、設定地上權、委

託、合作或信託等方式，為下列之開發利用…」。 

高雄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第 6 點：「設定地上

權之公開招標程序如下：（一）擬訂設定地上權土地標的（二）

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完成處分程序…」。 

二、本案係原公車處金獅湖站用地土地，擬設定地上權引進民間技術、

資金、人力及企業經營理念，由本府提供市有土地，投資人支付權

利金與租金後，取得開發本地區之權利，創造公私合作雙贏目標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7 月 2 日第 42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檢附本案

土地處分清冊、地籍圖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陳報行政院核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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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8 年度旗津風景區環境營造工程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

經費 1,5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855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 645 萬元

（配合款 570 萬元、自償款 75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273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「108 年度旗津風景區環境營造工程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經

費 1,5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855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 645 萬元（配

合款 570 萬元、自償款 75 萬元）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6 月 17 日觀技字第 1084000784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，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 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

提出墊付款案。 

三、本案由本府觀光局編列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8 年 7 月 30 日第 43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

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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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8 年度澄清湖及鳥松濕地整建工程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

程經費 4,5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2,565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 1,935

萬元（配合款 1,710 萬元、自償款 225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273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「108 年度澄清湖及鳥松濕地整建工程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

經費 4,5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2,565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 1,935

萬元（配合款 1,710 萬元、自償款 225 萬元）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

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6 月 17 日觀技字第 1084000784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，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 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

提出墊付款案。 

三、本案由本府觀光局編列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8 年 7 月 30 日第 43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

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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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8 年度美濃區友善環境改善工程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

經費 868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494 萬 7,600 元、市府自籌款 373

萬 2,400 元（配合款 329 萬 8,400 元、自償款 43 萬 4,000 元），擬先行

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238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「108 年度美濃區友善環境改善工程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經

費 868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494 萬 7,600 元、市府自籌款 373 萬

2,400 元（配合款 329 萬 8,400 元、自償款 43 萬 4,000 元），擬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4 月 25 日觀技字第 1084000509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，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 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

提出墊付款案。 

三、本案由本府觀光局編列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8 年 6 月 25 日第 428 次市政會議審查通過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

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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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8 年度美濃湖水環境改善計畫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經

費 2,4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1,872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 528 萬元，

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287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「108 年度美濃湖水環境改善計畫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經費

2,4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：1,872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：528 萬元，

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府 108 年 7 月 3 日高市府水區字第 1080364510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，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 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

提出墊付款案。 

三、本案由本府觀光局編列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8 年 8 月 13 日第 4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9 年度

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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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美濃獅形頂觀景平台暨登山路徑環境整備計畫」1 案，中央

核定總工程經費 9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513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

387 萬元（配合款 342 萬元、自償款 45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300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「美濃獅形頂觀景平台暨登山路徑環境整備計畫」1 案，中央核

定總工程經費 9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：513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：

387 萬元（配合款：342 萬元、自償款：45 萬元）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

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8 月 20 日觀技字第 108400116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 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

提出墊付款案。 

三、本案由本府觀光局編列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3 日第 4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

預算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45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46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47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48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49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50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51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52 

第 9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8 年度月世界多功能服務設施新建工程（三期）」1 案，中

央核定總工程經費 2,2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1,254 萬元、市府自

籌款 946 萬元（配合款 836 萬元、自償款 110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301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「108 年度月世界多功能服務設施新建工程（三期）」1 案，中央

核定總工程經費 2,2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：1,254 萬元、市府自

籌款：946 萬元（配合款：836 萬元、自償款：110 萬元），擬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8 月 20 日觀技字第 108400116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 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

提出墊付款案。 

三、本案由本府觀光局編列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3 日第 4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

預算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53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54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55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56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57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58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59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60 

第 10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高雄市那瑪夏櫻花文化季五年第一期計畫－櫻櫻期盼 2020

那瑪夏櫻花季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經費 4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

補助 228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 172 萬元（配合款 152 萬元、自償款 20

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300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「高雄市那瑪夏櫻花文化季五年第一期計畫－櫻櫻期盼 2020 那

瑪夏櫻花季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經費 400 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：

補助 228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：172 萬元（配合款：152 萬元、自償款：

20 萬元）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8 月 20 日觀技字第 108400116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 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

提出墊付款案。 

三、本案由本府觀光局編列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3 日第 4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

預算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61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62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63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64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65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66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67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68 

第 11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108 年度柴山環境營造工程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經費 2,400

萬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1,368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 1,032 萬元（配合款

912 萬元、自償款 120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300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「108 年度柴山環境營造工程」1 案，中央核定總工程經費 2,400 萬

元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1,368 萬元、市府自籌款 1,032 萬元（配合款 912

萬元、自償款 120 萬元）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8 月 20 日觀技字第 108400116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，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，擬依據「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 45 點與第 46 點規定

提出墊付款案。 

三、本案由本府觀光局編列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3 日第 4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

預算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69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70 

 

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71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72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73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74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1475 

 

 

 


